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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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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因故自請休學

者，應檢具書面證明

申請休學，其未成年

者應檢具家長或監護

人同意書親自到校辦

理，經核准並辦妥離

校手續後，始完成休

學程序。 

2. 休學累計以不超過二

年為原則（含延修期

間）。學生於休學期間

應徵服兵役，應檢具

徵集令影本，向學校

申請延長休學期限，

俟服役期滿，檢同退

伍令影本申請復學，

服役期間，不列計休

學年限。學生因懷

孕、分娩或為哺育幼

兒申請休學者，應檢

具健保局特約醫院出

具之證明書，其申請

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

年限。 

3. 學期註冊日以後申請

休學者，必須先行辦

理註冊手續；於學期

中途休學者，該休學

學期已有之成績概不

計算。期末考試開始

前一週內，不接受該

學期之休學申請。 

 

 

 

1. 休、退學申請書 

 

2. 復學/提前復學申

請書 

 

3. 學雜費退費申請

表 

法令依據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生休學與復學辦法 

備  註 承辦人：註冊組組員 (分機：223） 

 

申請休學 

填寫休學申請書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辦理離校手續， 

學生證註記。 

休學建檔及登錄 

相關單位主管、科主任及 

教務主任核准 


